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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

9 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
 

時    間：95年 11 月 22日(星期三)下午 1 時 

地    點：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(藝術館 310 室) 

主 持 人：劉院長瓊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慧雅 

出席人員：當然委員—周所長志宏、翁所長聖峰、陳主任錦芬、張主任世宗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黃主任海鳴、羅主任森豪 

          專任教師代表委員—林老師慶俊、袁老師汝儀、張老師秀穗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游老師章雄 

 

壹、院長致詞 

  一、此次會議提案 4 及 5攸關教師權益甚鉅，故希望今日能通過「教師聘任及

升等審查準則」，以應明年 2月教師申請升等案之用；另「教師評鑑準則」

則希先凝聚共識，請系所帶回去討論並提供修正意見後，於下次(95 年 1

月 3日)會議訂定完成。 

  二、有關教師評鑑準則與本院最相關之部份為評鑑計分標準，請各系所審慎處

理並討論。 

 

貳、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

案 由 決 議 提 案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

本校學術獎勵審核

委員會委員推舉

案。 

經委員討論後推舉藝術系袁汝儀老師、兒英系

張秀穗老師擔任委員。 

人文藝術 

學院 

已將名單送教

務處學研組彙

辦。 

文教法律研究所

「文教法律專業實

習課程實施辦法」 

一、修正通過。 

二、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實施辦法第 11條： 

「本辦法經所務會議審議通過，提至

院務會議審議，陳請經校長核定後實

施，修正時亦同。」 

(二)實習申請表： 

1. 備註 2請增加檢附「保險證明文件

影本」。另請研議將實習契約書第

六條有關保險之規定修訂於實習

申請表之備註欄。 

2. 簽章順序請修改順序為「申請學生

簽章→家長→指導教授→所長」。

並請會後考量研究生已年滿 20

文法所 
業 依 程 序 辦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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歲，是否仍需家長簽章並修正。 

(三)實習契約書第六條： 

三、有關保險部份，請研議若無投保制度，其

投保相關事宜是否由學生監護人或學生本

人辦理。 

「國立臺北教育大

學華語文教學學分

學程設置要點」訂

定案 

一、修正通過。 

二、請補齊學分抵免規定後，提教務會議審議。 
語文系 

業提本學期第

1 次教務會議

審議。 

「國立臺北教育大

學語文與創作學系

辦理學生抵免學分

要點」訂定案 

照案通過。 語文系 

業提本學期第

1 次教務會議

審議。 

建請學校統一訂定

實習課程實施辦法

及契約書等格式，

俾利系所遵循辦

理。(臨時動議) 

請相關單位訂定辦法，俾利各系所遵循辦理。 院務會議 

業會送師培中

心暨教務處。

其中師培中心

回覆有關教育

實習課程均訂

有詳細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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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提案討論 

提案 1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

案由 
檢陳人文藝術學院（由玩具與遊戲設計研究所執行）之數位互動藝術

學分學程設置實施要點，敬請討論。 

說明 

一、於 95 年 11 月 14 日玩遊所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 次系所務聯席

會議通過，會議紀錄如附件 1。 

二、相關實施要點及申請書，請見附件 2。 

三、提至院務會議討論。 

辦法 院務會議通過後，提至教務會議討論。 

決議 

一、修正通過。 

二、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因目前本校學分學程設置單位為「系所」，故此要點之設置單

位請改為「玩具與遊戲設計研究所」，如 96 學年度更名，再

予修訂為新名稱。 

(二)請再檢視並修正要點中涉及「學院」之內容，以符合系所為

設置單位之規定。 

提案單位：玩具與遊戲設計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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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2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

案由 擬修訂「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」。 

說明 
本要點於 95年 11月 16日(95)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所務會議通

過，檢附新舊條文對照表(附件 1)，請討論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決議 

一、修正通過。 

二、修正內容如下： 

    (一)第八條之(四)請修正為「其他關於教師權益有關事項。」 

    (二)第八條之(五)請修正為「其他法令應由本會審議之事項。」 

三、附帶決議： 

    請各系所尚未依母法修正者，儘速依相關條文修正，以符規定。 

提案單位：語文與創作學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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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3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

案由 
檢陳臺北縣政府委託 95 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教學教師在職進修 20 學

分班開班計畫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 
1. 經本系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（95年 11月 7日）通過。 

2. 開班計畫如附件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，提 95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審議。 

決議 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單位：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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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4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

案由 本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訂定案。 

說明 

一、 本準則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3 條及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

設置要點第 5條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 依 95年 11月 14日人事室函，略以： 

(一)95 學年度第 2學期提出升等之教師，即應依新修訂辦法辦理，

惟因各學院教師評鑑準則尚未訂定與施行，故尚免受「應通過

本校教師評鑑」之限制。 

(二)各學院、各系所應依本校母法修正院級、系所相關法規，於

96 年 2月 28日前完成修法。 

三、 因各系所尚需依據本校母法及本院準則訂定系所要點，故期能於此

次會議確定，以送各系所據以訂定。 

四、 檢附本院準則草案一、草案二、本校母法、台大文學院及台師大藝

術學院相關辦法如附件 1-5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通過，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，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。 

決議 

一、 草案一修正通過，並適用於 96 學年度(含)起聘任及升等之教師；

草案二照案通過，並適用於 95 學年度聘任及升等之教師。 

二、 草案一修正內容如下： 

(一) 第 3條之(五)修正為第二項，內容並修正為「在學術上有崇高

地位之國際知名學者，及與本校有學術合作協議大學所推薦來

校客座不支薪不擬申請部定證書之交換學者，得依行政程序專

案簽准，不受以上條款各項各款之限制」。 

(二) 第 5條三之(三)修正為「送審著作中，至少頇含期刊論文或專

書論文二篇。」 

(三) 第 5條三之(四)修正為「以期刊論文為代表作者，頇為具審查

機制之著作，每篇字數以不少於二一萬字為原則，惟字數之規

定各系所有特殊領域考量經報院核定者，可不予適用。」 

(四) 第 5條三之(五)修正為「以論文集或專書為代表作者，其內容

必頇為同一主題或環繞同一主題立論之著作，且其中頇有一篇

以上或一部分曾發表於其審查機制之期刊。但論文集或專書在

有審查制度之出版社或國際著名出版社出版者，不受此限。上

開論文集或專書均以已出版者為限。」 

(五) 第 5條三之(六)修正為「以論文集或專書為代表作者，該書之

篇幅，外文原則上至少一百二十頁，中文原則上教授級至少十

萬字，副教授級至少八萬字，助理教授級至少六萬字。」 

(六) 第 6 條之五修正為「著作目錄一覽表 3 份(頇符合最近五年內

著作且屬於取得上擬升等之前一等級教師後至今之著作始得

列入。) 

三、 請各系所依本校母法及本院準則訂定各系所要點及教師教學服務

成績考核評分表提到院務會議討論。(附帶決議：學院提供參考版

本供各系所修訂，避免各系所間之落差太大。) 

提案單位：人文藝術學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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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5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

案由 本院教師評鑑準則(草案)訂定案。 

說明 

一、本草案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 7條訂定之，並曾於 94學年第 2學

期經本院會議初步討論。 

二、依 95年 11月 14日人事室函，略以： 

(一)各學院頇於 96年 3月 31日前訂定院級教師評鑑準則。 

(二)依本校母法第 8 條，96 年 8 月底前針對所屬教師提出升等申

請者進行並完成第 1次教師評鑑作業。 

三、因此評鑑準則攸關教師權益甚鉅，故期先提本次會議討論並建立共

識後，送各系所提系所相關會議討論並於 12 月中旬前提出修訂意

見，再經本院彙提下次(96年 1 月 3日)院務會議訂定。 

四、檢附本院草案及本校母法如附件 1-2。 

辦法 
經本次會議討論後送各系所提相關會議提出修訂意見，再提下次院務會

議訂定。 

決議 

一、請各系所於相關會議提案討論，並於 12/20 前將修正意見惠送學

院，以彙整後提下次院務會議討論。 

二、會中修正內容如下： 

研究評分標準之「獲國家藝文獎 1 次」，修正為「獲國家級藝文獎

1次」。 

提案單位：人文藝術學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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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 6 
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文藝術學院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

案由 
擬請討論本所 96級學生修業準則是否增加修畢第二外語資格方可畢業

之規定。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本所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，決議 96 級學生增

加除英語外之第二外語課程。 

二、第二外語課程必頇修讀 4學分(含)以上或該語言初級檢定通過，

如大學曾修讀第二外語課程 4 學分則可抵免。 

三、本所 9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如附件 3。 

辦法 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執行。 

決議 
一、照案過過。 

二、未來各系所修業規定經系所相關會議通過，依行政程序簽核即可。 

提案單位：台灣文學研究所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 

    (無) 

 

 

伍、散會 


